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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2-058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环泊酚注射液新适应症上市申请

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海思科”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

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环泊酚注射液

受理号：CXHS2101054国

证书编号：2022S00698

剂型：注射剂

规格：20ml:200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4类

适应症：新增“重症监护期间的镇静”适应症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增加20ml:200mg规格，并新增适应症用于“重症监护期间的镇

静” ，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相关情况

环泊酚注射液属于静脉麻醉药，其活性成分环泊酚是(R)-构型异构体小分子药物，为

GABAA受体激动剂，通过作用于GABAA受体介导的氯离子通道，增加电流的传导，引起

神经元的超极化。这种超极化引起了神经信号传递一致，降低了动作电位产生的成功率，从

而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麻醉的作用。

环泊酚注射液整体安全性耐受性良好，药效活性约为丙泊酚的5倍，快速平稳起效，苏

醒迅速且完全，注射痛发生率极低，对呼吸的影响优于丙泊酚，对心率和血压的影响不劣于

丙泊酚，脂质输入量小于丙泊酚。

3、药品其他情况

环泊酚注射液目前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适应症为“非气管插管的手术/操作

中的镇静和麻醉” 、“全身麻醉诱导和维持” 及“重症监护期间的镇静” ，适应症“妇科门诊

手术的镇静及麻醉”尚在上市申请审批中。 新适应症“重症监护期间的镇静”的获批上市，

将进一步拓展环泊酚注射液的临床应用市场，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更舒适、更安全的麻醉体

验。

二、主要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环泊酚注射液未来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变化、市场需求、

同类型药品市场竞争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2-057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6,000.00万元–8,300.00万元

盈利：32,026.8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4.08%�-�81.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

4,200.00万元–5,300.00万元

盈利：2,634.7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9.41%�-�101.1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6元/股–0.08元/股

盈利：0.30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同期，公司出售海外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在研项目TYK2产品，增加了当期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2亿元， 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本报告期无类似交易增加收

益，导致业绩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2-049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2022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现将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

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第二季度订单情况

第二季度新中标订单

截至第二季度末累计

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截至第二季度末累计

已中标未签约订单

数量 金额（亿元） 数量 金额（亿元） 数量 金额（亿元）

2 0.59 22 48.32 2 0.33

二、重大项目履约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模式 签订日期 工期 项目进展

达州至 宣 汉 快速通道

PPP�项目

总投资约24.33亿

元

PPP模式

2018年

5月

预计36个月

至2022年6月末投资

完工进度115.01%

天新邛快速路邛崃段建

设工程（二期）施工（一

标段）项目

7.75亿元

融资+

施工

2018年12月

720日历天（建

设期）

至2022年6月末完工

进度25.26%

四川省九寨沟（甘川界）

至绵阳公路路基土建工

程施工项目

12.09亿元

施工

总承包

2019年

8月

34个月

至2022年6月末完工

进度74.48%

攀枝花岩羊河河道治理

等七个打捆项目

28.16亿元

施工

总承包

2019年12月 建设期36个月

至2022年6月末完工

进度14.38%

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 公司主要在建项目进度与业主要求及合同约定不存在重大

差异，项目业主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的结算和回款风险总体可控。

三、特别提示

上述数据仅为公司经营部门、运管部门统计的阶段性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2-050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2,400万元–4,000万元 盈利：5,903.1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50万元–1,650万元

盈利：8,459.4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9%�-�8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元/股–0.02元/股 盈利：0.1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疫情持续影响、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针对公司所属行业普遍存在的资

金周转压力及产业政策、行业竞争等风险，公司采取集中资源进行“差异化” 和“区域化”

的竞争策略，降低部分业务板块过度竞争的风险，因此公司决定终止或退出个别与日常生

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投资类项目，从而形成非经常性损失，导致了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 本期非经常性损益预计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645

万元至4,455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2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908�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2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7月14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7月

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2年7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虢晓彬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名， 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138,111,4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762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1,9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0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8,079,4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7518％。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1,98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0104％。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议案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3,22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617％；反对13,22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38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3,22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617％；反对13,22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38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3,22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617％；反对13,22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38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3,22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617％；反对13,22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38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5：《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3,22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617％；反对13,22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338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子宏、文艺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致：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2年7月14日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汉

坤（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 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广东德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

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

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

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第十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2022年6月29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 该《股东大会通知》

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年7月14日（星期四）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并由公司董事长虢晓彬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

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7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9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138,111,4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7622%，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

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

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8,079,4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7518%。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1,9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0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31,9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0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

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

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13,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6617%； 反对13,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13,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6617%； 反对13,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13,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6617%； 反对13,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13,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6617%； 反对13,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8,098,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13,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8,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6617%； 反对13,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周颖

经办律师：

陈子宏

文艺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16� � � � � � � � �证券简称：金贵银业 公告编号：2022-030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500万元–4,000万元 亏损：2,894.7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5,875万元–7,375万元 亏损：3,809.1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13元/股–0.0181元/股 亏损：0.013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由于国际国内疫情的因素，对母公司原材料采购影响较大，同时四、五月

公司熔炼车间计划检修，公司生产产能未能充分释放；

2、受国内经济下行、美国加息等因素的影响，二季度白银、铅等金属市场价格持续性下

跌，对公司半年报业绩影响较大；

3、 公司子公司西藏金和矿业有限公司受地理区域气侯等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暂未开

工；公司子公司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受国内疫情的影响，银制品销售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22-27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 业绩预告期间

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 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8,000万元–40,000万元 亏损：31,11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18,000万元–30,000万元 亏损：32,71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135元/股–0.1621元/股 亏损：0.126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内公司装配式建筑业务尚未达到相应的规模，受工厂折旧、资本成本等固

定费用影响，造成本报告期该业务产生经营亏损；

2.� 本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结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毛利率较低，受各地疫情管控措施等

不利因素影响，部分项目进度不及预期，产生延期交房违约金，整体造成公司本报告期业绩

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于2022年8月30日在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 � � � �证券简称：冠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8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000万元–1,300万元

盈利：40,79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6.81%-97.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3,000万元–3,900万元

盈利：31,14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7.48%-90.3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22元/股–0.0029元/股 盈利：0.090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俄乌冲突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通胀加速，及美元加息缩表等因

素叠加的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有所下降，公司产品出货量不及预期；此外，全球疫情仍在

持续，海运费居高缓降，运费和仓储费增加；为加速高成本库存去化，公司产品毛利率有所

降低；导致2022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900� � � � � � � � �证券简称：莱绅通灵 公告编号：2022-028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适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5.1.1条“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50%以上” 的情形。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0万元左右，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95.54%左右。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0万元左右， 与上

年同期相比减少99.66%左右。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 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95.54%左右。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0万元左右， 与上年

同期相比减少99.66%左右。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089.8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834.24万元。

每股收益：0.2963元。

三、 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 主营业务影响

受疫情影响，珠宝镶嵌类市场需求下降，公司各门店相继因各地防疫政策要求暂停营业，整体营业

时间有所减少，导致主营业务收入减少。 同时，根据公司经营战略和渠道策略，优化关闭了少量经营效果

不佳的门店，也是主营业务收入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

为应对疫情以及疫情以来市场消费的信心不足，公司管理层重点调整经营战略和品牌策略，一方面

通过加大产品促销力度和调整营销策略，带动疫情闭店情况下销售维稳，让品牌在疫情时期也有声量和

影响度；另一方面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虽然均有明显下降，但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固定成本和刚性

支出较大；以上两方面使公司毛利率略有下降，整体费用率仍有所上升。

（二） 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本期非经营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830万元左右。

四、 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30� � � � � � � � � � � �股票简称：龙头股份 编号：临2022-021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计划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下滑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298.38万元左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为-3,099.21万元左右。

（三） 本次业绩未预告是公司计划财务部门基于2022年1-6月经营情况和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

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690万元。

（二）每股收益：0.03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业务影响

1、报告期，受公司线下业务战略性调整，且全国新冠疫情呈多源、多点反复发生的局面，尤其是今年

3月起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上海实行了严格的全域静态管理， 致使公司品牌营业收入受到了较大影响，品

牌业务上半年度出现亏损。

2、报告期，受公司外贸业务结构调整，且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外贸出口业务出现订单交单不及时、

海运费上涨、订单转移等不利情况，外贸营业收入受到了影响，上半年度出现亏损。

3、为落实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政策，上海市国资委会同市住建委、

市房管局制定了《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实施细则》，报告期公司相应租

赁收入减少,导致租赁利润下降。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区财政下拨的产业扶持资金税后收益530万元、政

策支持税后收益500万元。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中期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828� � � �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编号：临2022-030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为11,930.02万元到15,495.3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6,208.01万元到19,773.30万元，

同比减少51.12%到62.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约为11,730.23万元到15,295.5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4,700.01万元到18,265.31

万元，同比减少49.01%到60.89%。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1,

930.02万元到15,495.32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16,208.01万元到19,773.30万元， 同比减少

51.12%到62.37%。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11,730.23万元到15,295.53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减少14,700.01万元到18,265.31万元，同比减少49.01%到60.89%。

（三）本期业绩预减情况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1年半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703.3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995.54万元。

（二）每股收益：0.1830元。

三、 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1、公司开发的成都茂业豪园项目即将售罄,本期较上年同期收入减少。

2、2022上半年，受多地疫情散发影响，公司多家门店所在区域均出现疫情，门店闭店或缩短营业时

间，对公司整体经营活动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四、 风险提示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价值评估、金融资产价值评估事项尚在进行中，上述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对公司业

绩预告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

五、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报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5180� � � � � �证券简称：华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4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00万元到4,200.00万元，同比减少59.02%到65.85%。 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00.00万元到3,950.00万元，同比减少61.31%到67.67%。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00万元到

4,2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6,048.14万元到6,748.14万元，同比减少

59.02%到65.85%。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00.00万元到3,

9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6,258.04万元到6,908.04万元，同比减少61.31%

到67.67%。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248.14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10,208.04万元。

（二）每股收益：1.23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受疫情、地缘冲突及全球通胀加剧等影响,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高走，导

致产品成本同比上涨；由于下游客户需求下降，导致公司销售收入有所下降。

综上，公司产品毛利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导致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预计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不存

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报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1231� � � � � � �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2-068

转债代码：113045� � � � � � �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4,697万元到110,208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49,594万元到55,104万元，同比增长90%到100%。

●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6,447万元

到111,07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60,166万元到64,794万元，同比增加130%到14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4,697万元到110,

20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9,594万元到55,104万元，同比增长90%到100%。

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6,447万元到111,

07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60,166万元到64,794万元，同比增加130%到140%。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5,103.9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46,281.42万元。

（二）每股收益：0.2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根据公司披露的2022年1到6月营业收入数据，公司克服疫情影响，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29.93%。

（二）由于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公司上半年综合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同比提高；同时，

公司加强营业费用管控，期间费用率同比下降，上半年公司营业利润率明显提高。

（三）今年以来美元整体保持强势，对公司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提升也有正面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不存

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与将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